


- 2 -

内乡县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效”改革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打造

优质便捷高效的“跨省通办”服务，最大限度利企便民，根据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〔2020〕35号）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

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豫政办〔2021〕38号）

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企业（包括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，下同）和群众

异地办事需求为导向，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，聚焦保障改善

民生、促进就业创业和便利企业跨地区生产经营，创新政务服务

供给模式，从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入手，持续推进“跨省通办”，

实现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“马上办、网上办、就近办、异地办”。

2021年底前，按照国家省市统一部署并结合我县工作情况，

持续优化已实现“跨省通办”的政务服务事项。梳理并推动落实

我县“跨省通办”特色事项，积极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与邻边

接壤、劳动力集中输入输出、东西部协作地区之间实现“跨省通

办”。

2021年以后，持续扩大我县“跨省通办”特色事项覆盖面，

推动我县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工作全面开展，服务更加成熟、

精准，有效支撑区域协调发展和跨省业务协同办理，切实满足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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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和群众异地办事需求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推动全国、全省“跨省通办”事项落实。各有关部门

要按照市级安排部署，严格对照《2021年全国高频政务服务“跨

省通办”任务清单》，主动与上级部门对接，对已实现“跨省通

办”的事项要逐项明确本部门负责事项的业务模式、实现路径，

对于目前暂无法实现“跨省通办”的事项要明确完成时限，并抓

紧研究改进措施，加快推动落地实施。

（二）持续推动实施我县“跨省通办”特色事项。各有关部

门要持续深入调研企业和群众跨省办事需求，梳理本系统可以实

现“跨省通办”的事项，及时报送至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进行汇

总发布。鼓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将本行业企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

服务事项纳入“跨省通办”范围。各单位要先行先试，探索推进

本部门有需要且有条件开展的“跨省通办”特色事项。

（三）探索点对点通办。市场监管局、教育局、公安局、民

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健康体育委、医保局、公积

金中心等各县直有关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，聚焦我县企业开办、

外出人员旅居养老、婚姻生育、就业创业、医疗社保、子女入学、

公积金等服务需求，主动与外省有关地市对接，探索开展点对点

“跨省通办”，各单位要自主开展与邻边接壤、劳动力集中输入

输出、东西部协作地区的点对点“跨省通办”，率先推动一批通

办事项落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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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强化实体大厅能力建设。县政务服务大厅要设置“跨

省通办”服务窗口（或专区），按照“全程网办”或“异地代收

代办”模式，打破属地管理限制，配备专门设备和专职人员，提

供咨询辅导、材料接收、结果反馈等服务，在大厅醒目位置公布

“跨省通办”事项清单、咨询电话、办事指南等信息，提供便捷

的物流和支付渠道。对于“全程网办”事项，提供申请受理、审

查决定、颁证送达等全流程网上服务；对于“异地代收代办”事

项，申请人可在“跨省通办”服务窗口提交申请材料，窗口收件

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、身份核验，通过邮件寄递至业务属

地部门完成办理，业务属地部门寄递纸质结果或网络送达办理结

果。聚焦市场监管、社保、医保、卫生健康等重点领域可实现自

助办理的民生类、证明类、公共服务类政务服务事项，依托政务

服务大厅自助服务终端，推动实现政务服务“自助通办”。

三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强化统筹协调。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加强对全县政务

服务“跨省通办”的统筹调度、组织实施、督促检查，协调解决

有关重大问题，对各有关部门“跨省通办”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综

合评估。县直各有关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大对政务服务“跨

省通办”的政策、业务、系统、数据支持力度，加强部门间协同

配合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检查。紧扣“跨省通办”改革总体要求和工

作部署，加强对各有关部门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工作的跟踪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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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，对改革推进不力、工作落实不到位、企业群众反映问题突出

的严肃追责问责。

（三）营造宣传氛围。各有关部门要及时总结改革工作中的

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，利用网站及政务新媒体等

多渠道、多层次广泛宣传“跨省通办”改革成果，不断提升“跨

省通办”知晓度和满意度，让广大企业和群众享受改革红利。

主办单位：内乡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


